
入出國及移民署櫃檯服務項目一覽表 
更新日期：96 年 4 月 

臺 灣 地 區 人 民  
辦理項目 應    備    文    件 處理時限 

役男申請出國

核准 

1. 役男出國申請書。 

2. 護照正、影本。 

3. 國內 20 歲以上經核准在學緩徵役男短期出國，依戶役政連

線提供緩徵資料核准。 

4. 以役齡前出國在國外就學役男身分申請再出國，應檢附 3個

月內經我駐外館處驗證修習學士學位以上在學證明。 

5. 以僑民役男身分申請再出國，應檢附已加簽僑居身分護照或

僑委會出具之有效僑民身分證明。 

6. 自大陸、港澳來臺設籍未滿 1年役男申請出國，應檢附初次

設籍戶籍謄本或身分證正、影本。 

半個工作天 

已有有效證照

申請進入大陸

地區許可 

1. 進入大陸地區申請表 1式 2聯。 

2. 簡任第 11 職等以上兼行政職務之教育人員申請進入大陸地

區，應經所屬機構或院校審核其事由並附具意見。 

3. 簡任第 11 職等以上公務員申請進入大陸地區探親、探病、奔

喪，應經所屬機關（首長應報上級機關）審核其事由並附具

意見。 

4. 掌理大陸事務人員，經所屬機關遴派申請進入大陸地區，報

經所屬中央主管或直轄市政府核轉行政院大陸委員會審核

其事由並附具意見。 

5. 公務員經所屬機關遴派或同意進入大陸地區從事與其業務

相關之文教活動、參加國際會議，應報經所屬中央主管機關

或直轄市政府、省政府審核其事由並附具意見。 

6. 政務人員、退離職政務人員、涉及國家機密人員及涉及國家

機密退離職人員，應於預定進入大陸地區之日 3星期前提出

申請，送內政部審查會審查。 

半個工作天 

在大陸地區出

生，未曾在大

陸地區設有戶

籍，其父母均

為臺灣地區人

民申請返臺 

1. 申請書，3個月內 2吋白色背景照片 1張。 

2. 經海基會驗證之出生公證書（加註未在大陸設籍）。 

3. 生母最近 1年內產檢證明。 

4. 父及母在臺 3個月內之戶籍謄本。 

5. 說明書（詳盡說明為何在大陸地區生產）。 

6. 委託書（父或母代為送件免附）。 

7. 掛號回郵信封並填妥收件人姓名及地址（自取者免附）。 

5 個工作天 

臺灣地區人民

申請經金馬進

入大陸地區 

1. 經金門馬祖入出大陸地區申請書。 

2. 護照正、影本。 

3. 在大陸地區投資事業負責人：經經濟部許可在大陸地區投資

事業之已實行投資證明文件正、影本（以公司名稱設立之經

濟部許可，須加附【臺灣】營利事業登記證）。 

4. 受聘僱員工：經濟部許可其雇主在大陸地區投資事業之已實

半個工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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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投資證明文件及員工聘僱證明書（請在本署網頁下載）。 

5. 負責人與受聘僱員工之配偶、直系血親：前述證明文件影本

（同時申請者免附）及親屬關係證明。 

6. 在金門、馬祖就學者及直系血親：就學證明、親屬關係證明

及父母在大陸地區投資之證明或受聘僱證明。 

7. 在大陸地區出生或籍貫為大陸地區之榮民：榮民證、國民身

分證正、影本。 

8. 與設籍 6個月以上金馬居民、榮民、福建配偶同行：同行者

有效入出境許可影本及親屬關係證明。 

9. 公務員：服務機關或所屬中央機關或其授權機關同意文件。 

10. 在大陸地區福建設有戶籍之大陸配偶，已取得臺灣地區人民

身分者，及其同行之臺灣地區配偶或子女：其有效入出境許

可證及親屬關係證明。 

11. 多次許可新臺幣 800 元；單次許可新臺幣 400 元。 

金馬澎居民申

請經金馬進入

大陸地區 

1. 經金門馬祖入出大陸地區申請書，3個月內 2吋白色背景照

片 1張。 

2. 國民身分證（未領國民身分證兒童附戶口名簿）正、影本（查

核在金門、馬祖、澎湖設戶籍 6個月以上）。 

3. 公務員附服務機關（首長應報上級機關）或所屬中央機關或

其授權機關同意文件。 

4. 未成年人應由父或母代申請或同意。 

5. 掛號回郵信封並填妥收件人姓名及地址（自取者免附）。 

5 個工作天 

入 出 國 日 期 證 明  
辦理項目 應    備    文    件 處理時限 

入出國日期證

明 

1. 入出國日期證明申請表。 

(1) 本人親自申請時，填表第 1、2欄。 

(2) 委託代理申請時，填表第 1、2、3欄。 

(3) 利害關係申請時，填表第 1、2、4欄。 

(4) 特殊事由申請時，填表第 1、2、5欄。 

2. 公務機關核發被申請人、申請人、代理（受委託）人或利害

關係（代表）人附有照片且尚有效之身分證明文件正、影本，

外籍配偶須附外國護照正本。 

3. 以利害關係申請時，應檢附公務機關核發之利害關係證明。 

4. 每份新臺幣 100 元。 

半個工作天

（國人申請

1983 年以前紀

錄需 7個工作

天；外國人申

請1991年以前

紀錄需10個工

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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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國 人 申 請 案 件  
辦理項目 應    備    文    件 處理時限 

重入國許可 1. 原則：於申請初辦或展延居留證時（為多次重入國許可）， 

一併辦理。（所檢附文件同初次申請居留證） 

有效之居留證、護照、申請表，並加上以下各該居留事由所

須檢附之文件： 

依親：親屬關係證明。 

就學：留學-學生證；學中文-在學證明、出席紀錄。 

應聘：在職證明。 

宗教：檢附文件同初次申請居留證。 

2. 例外：須另外個別檢附文件申請者（為單次重入國許可）

（其檢附文件不同於初次申請居留證，文件均須正本）。 

僑生：由就讀學校僑生輔導室蓋章同意書、學生證、居留證、

護照。 

外勞： 

(1) 重入國許可期限在 1個月以內：護照、居留證、雇主

所開立在職證明及委託書（外勞不克前來時）。 

(2) 重入國許可期限在 1 個月以上：檢附文件同上，再加

帶說明書（請雇主說明須 1個月以上理由）。 

半個工作天 

停留簽證延期 1. 申請書。 

2. 檢附延期理由證明文件（如主管機關之聘僱許可、在學或

註冊證明、醫生證明等）。 

3. 護照正本（驗畢發還）。 

半個工作天 

外僑居留證 1. 申請書。 

2. 護照及居留簽證正本（驗畢發還）。 

3. 相關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各 1份。 

4. 3 個月內 2吋白色背景照片 2張。 

5. 1 年效期新臺幣 1,000 元。2年效期新臺幣 2,000 元。3年

效期新臺幣 3,000 元。僑生新臺幣 500 元。, 

5 個工作天 

外僑永久居留

證 

1. 申請書 1式 2份。 

2. 3 個月內 2吋白色背景照片 2張。 

3. 新舊護照正本及影本 2份。 

4. 外僑居留證正本及影本 2份。 

5. 3 個月內健康檢查合格證明正、影本各 1份。 

6. 申請人或依親對象最近 3 年納（免）稅證明正、影本各 1

份。 

7. 財產或特殊才藝證明（特殊才藝係由本署個案認定）正、

影本各 1份。 

8. 外僑本國及我國警察刑事紀錄證明正、影本各 1份。 

9. 其他相關文件（如戶籍謄本及結婚證書、或工作核准函、

或視個案狀況要求之文件）。 

10. 新臺幣 1萬元。 

14 個工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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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僑居、停留

逾期出境 

1. 填寫逾期居停留外人出境申請書。 

2. 繳驗護照及簽證欄、E/D 表正反面（入境登記表）影印 1份。 

3. 檢附逾期居、停留理由證明文件（文件均須正本）： 

(1) 探親者：戶口名簿、3個月內戶籍謄本、居留證影本或其他

親屬證明。 

(2) 應聘：相關證明文件（核准函正、影本）。 

(3) 就學：學生證或在學證明。 

(4) 其他：政府相關機關開立之文件。 

※依現行法令規定逾期者除不得補辦外，須限期離境並處壹萬

元以下罰鍰。 

半個工作天 

外僑遷徒異動

登記 

1. 申請書。 

2. 護照及居留證。 

3. 其他證明文件（如房屋租賃契約等）。 

※超過 15 天未辦理異動登記，處以罰鍰。 

半個工作天 

外人離職報備 

 

轉換新公司： 

1. 申請書。 

2. 護照及居留證。 

3. 新公司工作許可函（或勞委會收件回條）。 

4. 新公司在職證明。 

5. 舊公司離職證明。 

離職：註銷居留及重入國。 

1. 申請書。 

2. 護照及居留證。 

3. 舊公司離職證明。 

4. 機票。 

半個工作天 

居留證明書 1、申請書。 

2、護照或居留證正本（驗畢發還）。 

3、委託書（親自辦理者免）。 

4、費用：新台幣 100 元（每件）。 

3 個工作天 

外國人護照遺

失證明 

1、護照遺失/尋獲報案表 1式 2份。 

2、2吋白色背景照片 2張。 
3、相關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半個工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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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澳門居民及在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 
辦理項目 應    備    文    件 處理時限 

加簽（多次）

證使用完畢申

請新證 

1. 入出境申請書，3個月內 2吋白色背景照片 1張。 

2. 原加簽證或多次證正本。 

3. 僑居地身分證明影本。 

4. 單次、加簽入出境許可新台幣 400 元；1年多次入出境許可

新台幣 800 元，3年多次入出境許可新台幣 2,000 元。 

5. 掛號回郵信封。 

5 個工作天 

香港澳門居民

入境後申請居

留 

1. 居留申請書，3個月內 2吋白色背景照片 1張。 

2. 香港或澳門永久居民身分證正、影本。 

3. 保證人親自簽名保證書。保證人國民身分證正、影本。 

4. 3 個月內經驗證之澳門警察紀錄證明書（香港居民之警察紀

錄申請後將逕送中華旅行社）。未滿 20 歲者免附。 

5. 3 個月內健康檢查合格證明。 

6. 相關證明文件。 

7. 流動人口登記聯單、入出境許可。 

8. 委託書（本人親自申請者免附）。 

9. 居留證新台幣 400 元，居留入出境證新台幣 2,400 元。 

10.掛號回郵信封。 

5 個工作天 

在臺灣地區無

戶籍國民入境

後申請居留 

1. 居留申請書，3個月內 2吋白色背景照片 1張。 

2. 譯成中文並經外館驗證之僑居地身分證明（含出生證明）。 

3. 足資證明我國國籍之文件。 

4. 3 個月內譯成中文並經我駐外館處驗證之僑居地警察紀錄證

明書。未滿 20 歲者免附。 

5. 3 個月內健康檢查合格證明。 

6. 相關證明文件。 

7. 流動人口登記聯單、入出境許可。 

8. 委託書（本人親自申請者免附）。 

9. 新台幣 400 元。 

10.掛號回郵信封。 

5 個工作天（有

數額限制者，需

增加等待配額

時間） 

居留期間出入

境 

1. 申請書，3個月內 2吋白色背景照片 1張。 

2. 居留證正、影本。 

3. 護照正、影本（申請出入境證者免附）。 

4. 新台幣 400 元（臨人字入出國許可免費）。1年多次證新台幣

800 元（限無戶籍國民申請）。 

5. 掛號回郵信封。 

4 個工作天 

無戶籍國民、

港澳居民居留

一定期間申請

定居 

1. 定居申請書，3個月內 2吋白色背景照片 1張。 

2. 港澳居民附永久居民身分證正、影本。 

3. 臺灣地區居留證。 

4. 流動人口登記聯單。 

5. 符合原居留條件之證明文件。 

6. 3 個月內健康檢查合格證明（港澳居民免附）。 

5 個工作天（定

居證郵寄戶政

事務所，公文副

本寄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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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委託書（本人親自申請者免附）。 

8. 掛號回郵信封並填妥收件人姓名及住址。 

9. 新台幣 400 元。 

在國外出生，

12 歲以下兒童

申請定居 

1. 定居申請書，3個月內 2吋白色背景照片 1張。 

2. 譯成中文並經我駐外館處驗證之出生證明正、影本。 

3. 出生時其父或母係原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臺灣地區無戶

籍國民，持中華民國護照或入境證入國；出生時其父母係原

在臺灣地區均有戶籍或非婚生子女出生時母原在臺灣地區

設有戶籍之無戶籍國民，持外國護照入國。 

4. 中華民國護照或外國護照等入境證件正、影本。 

5. 父母 2人辦妥結婚登記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 

6. 3 個月內健康檢查合格證明（6歲以下兒童檢附經我駐外館

處驗證之外文及中譯本完整預防接種證明）。 

7. 父母同意書。 

8. 掛號回郵信封並填妥收件人姓名及住址。 

9. 新台幣 400 元。 

5 個工作天（定

居證郵寄戶政

事務所；持外國

護照入境者，公

文副本郵寄申

請人及戶政事

務所；註銷外僑

身分後定居證

自取） 

在國內歸化國

籍者申請居留 

1. 居留申請書，3個月內 2吋白色背景照片 1張。 

2. 歸化國籍證明文件正、影本。 

3. 掛號回郵信封並填妥收件人姓名及住址。 

4. 新台幣 400 元。 

5 個工作天（公

文副本寄申請

人；註銷外僑身

分後取居留證）

僑生出入境 1. 申請書，3個月內 2吋白色背景照片 1張。 

2. 學校核准公文。 

3. 新台幣 400 元。 

4. 居留證正、影本。 

4 個工作天 

在臺原有戶籍

持外國護照入

國，於國內回 

復國籍，需恢

復戶籍 

1. 定居申請書，3個月內 2吋白色背景照片 1張。 

2. 除戶戶籍謄本。 

3. 外國護照正、影本。 

4. 回復國籍證明正、影本。 

5. 掛號回郵信封並填妥收件人姓名及住址。 

5 個工作天（公

文副本寄申請

人及戶政事務

所；註銷外僑身

分後入國許可

證副本自取） 

父為外國人，

民國69年 2月

10日至 89年 2

月10日在臺出

生子女申請定

居 

1. 定居申請書（身分代碼 AF381），2吋白色背景照片 1張。 

2. 在臺出生證明正本（與外國護照之出生日期、出生地一致）。 

3. 外國護照及外僑居留證正、影本（如無，加附說明）。 

4. 母親在臺辦妥結婚登記戶籍謄本。 

5. 中文姓名限 6字內（須從父姓）。 

6. 掛號回郵信封並填妥收件人姓名及住址。 

7. 新台幣 400 元。 

5 個工作天（定

居證郵寄戶政

事務所，公文副

本寄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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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陸 地 區 人 民  
辦理項目 應    備    文    件 處理時限 

大陸地區人民

來臺停留 

1. 大陸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3個月內 2吋白色背景

照片 1張，大陸地區居民身分證影本（未滿 17 歲，尚未領居

民身分證者附常住人口登記表影本）。 

2. 保證人親自簽名保證書。保證人國民身分證正、影本。 

3. 被探人 3個月內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或身分證正、影本，

正本驗畢退還）。 

4. 經海基會驗證之親屬關係證明公證書。 

5. 申請事由為探病者，應附衛生署評鑑合格醫院開具 3個月內

被探人診斷書或重大傷病卡。 

6. 非被探人代為申請者，應附被探人委託書。 

7. 新臺幣 400 元。 

5 個工作天 

大陸配偶來臺

團聚 

1. 大陸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3個月內 2吋白色背景

照片 1張，大陸地區居民身分證影本。 

2. 保證人親自簽名保證書。保證人國民身分證正、影本。 

3. 初次申請附經海基會驗證結婚公證書、結婚證件正、影本及

臺灣配偶６個月內之戶籍謄本，經通過面談後始辦理結婚登

記。再次申請來臺附辦妥結婚登記戶籍謄本、大陸通行證影本。 

4. 非被探人代為申請者，應附被探人委託書。 

5. 新臺幣 400 元。 

5 個工作天（不含

等待面談時間）

專業人士來臺

從事專業活動 

1. 大陸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3個月內 2吋白色背景

照片 1張。 

2. 大陸地區居民身分證影本（大陸）、港澳通行證影本（港澳）

或中共護照影本（海外）1份（未滿 17 歲，尚未領居民身分

證者附常住人口登記表影本）。 

3. 保證人親自簽名及蓋邀請單位印信保證書。商務活動應蓋公

司印信及負責人章戳。 

4. 活動計畫及行程表。 

5. 邀請函正、影本。 

6. 邀請單位之立案證明或登記證明影本。但人民團體應附立案

或登記滿 1年證明影本，並附 3個月內 1年會務（含預算、決

算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文件及相關專業活動紀要。 

7. 團體名冊。 

8. 相關專業造詣證明文件或在職證明。 

9. 新臺幣 400 元。 

10 個工作天（不

含等待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及

聯審會審查時

間） 

大陸配偶依親

居留 

1. 大陸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留及定居申請書，3個月內 2吋

白色背景照片 1張，大陸地區居民身分證影本。 

2. 依親對象結婚滿 2年或結婚未滿 2年已生產子女（須加附 3

個月內親生子女戶籍謄本或經海基會驗證之出生公證書）。 

3. 保證人親自簽名保證書。保證人國民身分證正、影本。保證

人須為依親對象或申請人在臺 2等內親屬。 

14 個工作天（不

含排配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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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個月內最近 5年刑事紀錄證明，由出境國或大陸地區公證

處開具，並經我駐外館處或海基會驗證。 

5. 3 個月內健康檢查合格證明，請依行政院衛生署訂定之外籍

人士健康證明應檢查項目表（乙表）辦理。 

6. 申請人在臺合法停留期間提出申請者，加附臺灣地區入出境

許可證、流動人口登記聯單正影本及大陸通行證正影本（證照

經收繳者，應附保管收據正影本）。 

7. 申請人在大陸地區者：應由依親對象、在臺 2親等內親屬（請

攜帶親屬關係證明）或由其等委託甲種以上旅行社、移民業務

機構代申請【不受理郵寄申請】。 

8. 掛號回郵信封並填妥收件人姓名及住址。 

9. 新臺幣 800 元。 

大陸配偶經許

可在臺依親居

留滿４年，且

每年在臺居住

逾１８３日者

申請在臺灣地

區 長 期 居 留

【居留者本人

須親至本署各

服務站申請】 

 

1. 大陸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留及定居申請書，3個月內 2吋

白色背景照片 1張，大陸地區居民身分證影本。 

2. 臺灣地區依親居留入出境許可證。 

3. 流動人口登記聯單正、影本。 

4. 保證人親自簽名保證書。保證人國民身分證正、影本。保證

人須為依親對象或申請人在臺 2等內親屬。 

5. 3 個月最近 5年刑事紀錄證明，由出境國或大陸地區公證處

開具，並經我駐外館處或海基會驗證。 

6. 3 個月內與依親對象婚姻存續或離婚後取得子女監護權戶籍

謄本。 

7. 3 個月內健康檢查合格證明，請依行政院衛生署訂定之外籍

人士健康證明應檢查項目表（乙表）辦理。 

8. 大陸地區證照，證照經收繳者，繳附保管收據影本。 

9. 掛號回郵信封並填妥收件人姓名及住址。 

10.新臺幣 2,400 元。 

14 個工作天（不

含排配時間） 

專案長期居留 1. 大陸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留及定居申請書，3個月內 2吋

白色背景照片 1張。 

2. 大陸地區證照影本、居民身分證影本或足資證明居民身分之

文件影本。 

3. 保證人親自簽名保證書。保證人國民身分證正、影本。 

4. 3 個月內最近 5年刑事紀錄證明書（於核配數額時繳附，須

經海基會完成驗證；未成年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得免附）。 

5. 3 個月內健康檢查合格證明，請依行政院衛生署訂定之外籍

人士健康證明應檢查項目表（乙表）辦理。 

6. 符合申請長期居留條件之證明。 

7. 掛號回郵信封填妥收件人姓名及住址。 

8. 新臺幣 2,400 元。 

14 個工作天（不

含排配時間） 

大陸配偶經許

可在臺灣地區

長期居留滿２

年，且每年在

臺居留逾１８

1. 大陸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留及定居申請書，3個月內 2吋

白色背景照片 1張、大陸地區居民身分證影本。 

2. 3 個月內與依親對象婚姻存續或離婚後取得子女監護權戶籍

謄本。 

3. 臺灣地區長期居留入出許可證。 

需配合內政部審

查會審查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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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日，同時符

合一定條件者

申請在臺灣地

區定居【定居

者本人須親至

本署各服務站

申請】 

4. 流動人口登記聯單。 

5. 保證人親自簽名保證書。保證人國民身分證正、影本。保證

人須為依親對象或申請人在臺 2等內親屬。 

6. 大陸地區證照。證照經收繳者，繳附保管收據。 

7. 3 個月內最近 5年刑事紀錄證明。由出境國或大陸地區開

具，並經我駐外館處或海基會驗證。在臺灣地區長期居留期

間，每次出境未逾 3個月者免附。 

8. 3 個月內臺灣開具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在臺灣地區長期居

留期間，每次出境未逾 3個月者免附。 

9. 經海基會驗證喪失大陸戶籍證明公證書。但無法取得者，得

先以喪失原戶籍證明具結書代替。 

10.有相當財產足以自立或生活保障無虞證明。 

11.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12.掛號回郵信封並填妥收件人姓名及住址。 

13.新臺幣 400 元。 

大陸地區人民

申請在臺灣地

區定居【依本

條例第 16 笫 2

項規定】 

1. 大陸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留及定居申請書，3個月內 2吋

白色背景照片 1張，大陸地區居民身分證影本。 

2. 經海基會驗證出生公證書。 

3. 大陸地區證照影本、居民身分證影本或足資證明居民身分之

文件影本、常住人口登記表影本。 

4. 保證人親自簽名保證書。保證人國民身分證正、影本。保證

人須為依親對象或申請人在臺 2親等內親屬。 

5. 大陸地區證照。證照經收繳者，繳附保管收據；申請類別有

數額限制者，於排至數額時繳附。 

6. 3 個月內最近 5年刑事紀錄證明。由出境國或大陸地區開

具，並經我駐外館處或海基會驗證。申請類別有數額限制者，

於排至數額時繳附。申請人年齡在 12 歲以下者，免附。 

7. 3 個月內臺灣開具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在臺灣地區長期居

留期間，每次出境未逾 3個月者免附。申請類別有數額限制

者，於排至數額時繳附。6歲以下兒童檢附經海基會驗證完整

預防接種證明。 

8. 經海基會驗證喪失大陸戶籍證明公證書。但無法取得者，得

先以喪失原戶籍證明具結書代替。申請類別有數額限制者，於

排至數額時繳附。 

9. 符合定居條件證明。 

10.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11.非申請人、依親對象或在臺 2等內親屬代為申請者，應附委

託書及說明書。 

12.申請人在臺合法停留期間，排至數額時，加附臺灣地區入出

許可證及流動人口登記聯單。 

13.掛號回郵信封並填妥收件人姓名及住址。 

14.新台幣 400 元（人在臺灣）或 600 元（人在大陸）。 

5 個工作天（不含

排配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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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停留、探

親、探病、專

業人士延期 

1. 延期申請書。 

2. 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 

3. 流動人口登記聯單。 

4. 大陸來臺通行證（或機場保管收據）。 

5. 探病延期照料須附無子女具結書、3個月內醫院診斷證明、2

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 

6. 專業人士應另檢附延期計畫書、行程表及邀請單位同意函

（須蓋邀請單位及負責人章戳）。 

7. 尚餘 1個月以上效期大陸地區通行證或護照正、影本。 

8. 延期費新臺幣 200 元。 

半個工作天（參

訪須經主管機關

核准） 

團聚延期 1. 延期申請書。 

2. 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 

3. 流動人口登記聯單。 

4. 全民健康保險憑證或繳費憑證。 

5. 2 個月內在臺配偶戶籍謄本。 

6. 大陸地區通行證或護照尚餘 1個月以上效期。 

7. 延期費新臺幣 200 元。 

半個工作天 

依親居留證延

期 

1. 延期申請書。 

2. 臺灣地區依親居留入出境許可證。 

3. 流動人口登記聯單。 

4. 全民健康保險憑證或繳費憑證。 

5. 2 個月內依親對象或離婚後取得子女監護權戶籍謄本。 

6. 尚餘 6個月以上效期大陸地區通行證或護照正、影本。 

7. 延期費新臺幣 200 元。 

半個工作天 

長期居留證延

期 

1. 延期申請書。 

2. 臺灣地區長期居留入出境許可證。 

3. 流動人口登記聯單。 

4. 全民健康保險憑證或繳費憑證。 

5. 2 個月內依親對象或離婚後取得子女監護權戶籍謄本（專案

許可長期居留者，檢附主管機關加註同意延期意見證明）。 

6. 大陸地區通行證正、影本。 

7. 延期費新臺幣 200 元。 

半個工作天 

專業人士逐次

證加簽 

1. 加簽申請書。 

2. 原邀請單位同意函及行程表（需蓋原邀請單位及負責人章

戳）。 

3. 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 

4. 逐次加簽費新臺幣 400 元。 

半個工作天 

依親居留入出

境許可證加

簽、團聚加簽 

1. 加簽申請書。 

2. 2 個月內依親對象或離婚後取得子女監護權戶籍謄本（依親

居留入出境許可證加簽得免附）。 

3. 臺灣地區依親居留入出境許可證。 

4. 逐次加簽費新臺幣 400 元。 

半個工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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